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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漢朝的「統治階級」 

──以西漢時期的變遷為中心 

阿部幸信著 ∗  王安泰譯 ∗∗ 

漢初構成原高祖集團的淮北集團，憑藉彪炳軍功而獨占國家機構的上

層，成為特殊的「統治集團」。這一統治集團以淮北地域的任俠風氣為特徵，

其勢力基礎強烈依存於與支配者間形成的人際結合。然而，隨著文帝即位，

熟悉北方情勢且與東方尖銳對立的代王國舊臣轉入漢朝，對匈奴政策和對

諸侯王政策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加。因此漢初根源於淮北此一特定地域的政

治手法，開始轉向泛地域性的價值觀，以此為基礎形成了新秩序。武帝時

期在漢朝掌握諸侯王國人事權的過程中，對匈奴戰爭產生的軍功者與買官

者，被大量吸收進入了漢朝的國家機構之中。漢朝支配領域的擴大與國家

機構成員的人員構成變化，阻止了依存於特定出身和地域性者形成自律性

的集團和階層，結果導致了君權的上升。 

由武帝實現的「海內一統」至西漢末穩定之後，天下的整體面貌有了

再檢討的必要，由此開始了重整天下內部秩序的嘗試。成帝綏和元年實施

的綬制改革即為其早期舉措。其將「大夫」身分的下限由秩六百石改為黑

綬，同時將秩四百石、三百石的縣長改為黑綬，以擴大「大夫」身分的範

圍。與此同時，在察舉制度、任官制度和監察制度這些規範人事的諸制度

方面，也出現了與綬制密切相關的新面貌。結果，由黑綬以上官員構成的

「支配層上層集團」，形成了與特定地域性無關的無地域性存在。此「支配

層上層集團」正是產生於西漢末年的新「統治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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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國家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是戰後日本的中國古代史學界一再關注的問

題。1960 年代以前，由於唯物史觀的影響甚鉅，關於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之

間關聯性的討論，必然成為學者注意的焦點。然而這個議題之所以能產生更

豐富的成果，要歸功於批判唯物史觀的學者。因此，以國家與社會秩序關係

為切入點的研究，成為學界共通的課題，爭論的質量也隨之提高。從社會層

面質疑國家的研究方法，遂成為戰後日本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特徵之一。 

上述研究模式，特別是對於秦漢史研究而言，可以西嶋定生與增淵龍夫

的研究為代表。西嶋氏將戰國至秦漢普及於社會的秩序結構，視作家父長的

家內奴隸制，劉邦集團及其所建立的漢帝國也屬此一形態。1另一方面，相對

於國家與社會秩序形式的探討，增淵龍夫更關注支撐國家機構與社會秩序中

個人的（persönlich）人際結合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感情，亦即「任俠風氣」。2

此一爭議，是學界公認戰後日本秦漢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爭論，採用馬克

思主義（Marxism）的西嶋說，與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式論述的增淵

說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儘管如此，國家與社會秩序之間，尚存在部分同

質性，也就是兩者仍有共通之處。在此，西嶋氏以結構的形態為此「同質性」

的所在，而增淵氏認為支撐結構的感情本身是「同質性」的淵源，由於這個

對立，其後西嶋氏放棄了舊有論點，提出新說──爵制國家論──，試圖進

行調和。3無論西嶋氏的調和成功與否，西嶋說與增淵說兩者之間，仍有進一

步結合的餘地。至 1970 年代以降，尾形勇與渡邊信一郎等學者，著眼於結

合國家與社會秩序兩者的意識形態，4並採用與西嶋新說相同的解決方法。 
                                                                        

1 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形成の一考察——漢の高祖とその功臣〉，《歷史學研究》，

141（東京，1949）；後收入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

大學出版會，1983），頁 235-271。 
2 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民間秩序の構造と任俠的習俗〉，《一橋論叢》，26：5（東京，

1951）；後收入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0 初版；東

京：岩波書店，1996 新版），頁 77-118。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構造と

官僚〉，《一橋論叢》，28：4（東京，1952）；後收入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

家》，頁 266-295。 
3 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制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

版會，1961）。 
4 尾形勇，《中國古代の「家」と國家——皇帝支配下の秩序構造》（東京：岩波書店，

1979）。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專制國家とイデオロギー》（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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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顧這個議題，仍令人疑惑之處不在於結構或感情，而是片面強調

戰國與秦漢時期的連續性是否適當。西嶋定生雖然考慮各式各樣的時代分

期，但因西嶋氏仍以戰國秦漢時代應該劃歸為所謂的「古代」，不得不認為

此一時期國家與社會秩序沒有產生根本變化。增淵氏也使用「家產制國家」

概念，解讀此一時期的國家形態。如同渡邊信一郎所指出，「戰後的許多研

究，對國家機構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探究非常草率」，5部分原因可歸結於

學者並不重視國家機構，僅將國家論精緻化，如此恐怕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實際上，過往研究受到侷限的理由相當單純，最根本的原因，便是學者沒有

充分探討戰國至秦漢的變化所具備的時代意義。 

筆者長久以來一直強調，西漢制度變化在與歷史環境的變化互相對應的

同時，歷經了比過往理解的更為激烈的過程。6從戰國時期以地域性為基礎的

舊類型國家，一度經歷秦帝國短暫的成功與挫折，至西漢克服地域差異、轉

型為新「世界帝國」，這個過程始終都處於不順遂的狀態。關於古代國家形

態的轉化過程，近年學界以「一統」概念為線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然而

都欠缺對於西漢時代變化的考量，這種傾向不僅限於日本學界。例如谷中信

一長期關注「大一統」的課題，7張傳璽以「海內一統」為書名的近作《從「協

和萬邦」到「海內一統」：先秦的政治文明》，8都以初次實現「一統」的秦王

朝為關注焦點，未言及漢代以降的變化。儘管這是由於谷中氏以思想史、張

氏以先秦史為論述主軸，必然會產生的結果，但總覺得稍有遺憾。費孝通則

立足於長時段的視野，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統格局」的論述。9費氏僅提出

統一的政體是由秦始皇創造、漢武帝加以推廣，至於自秦王朝崩壞至漢武帝

期間所發生的變化，漢武帝以後的漢代歷史發展，以及一統格局對於「漢族」

形成所帶來的影響──儘管這原本應是費氏論述的重心──，則完全沒有觸

                                                                                                                               
校倉書房，1994）。 

5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專制國家とイデオロギー》，頁 14。 
6 相關體制發展的概要，參見阿部幸信，〈武帝期‧前漢末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再編と對

匈奴關係〉，《早期中國史研究》，1（臺北，2009），頁 155-194。 
7 谷中信一，《齊地の思想文化と中國》（東京：汲古書院，2008）。 
8 張傳璽，《從「協和萬邦」到「海內一統」：先秦的政治文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9 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初版；北

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修訂本），頁 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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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另如葛劍雄與稻畑耕一郎等學者，對此作出更進一步的分析，認為恢

復秦的「一統」者並非漢高祖，而是漢武帝。11這些學者將漢武帝當作「一

統」的繼承者、完成者，完全沒有顧及在秦與漢的「一統」之下，秩序形態

可能具有的本質差異。然而，漢武帝再次實現並定調「一統」的事實，並非

歷史的必然；且漢朝的「一統」形態，在武帝時期仍未完全定型。 

簡言之，過往研究者陷入了二者擇一的困境，一是讓因為始皇帝的性急

而失敗的「一統」，擔負過多的歷史意義；若不同意這種說法，只能改由漢

武帝扮演同樣的角色。然而兩者都迴避依據具體歷史實貌，重新認識當時一

連串的變動。單就此點來說，只要對既有研究作出微幅修正即可。但如前所

述，這樣的結論阻礙了對西漢時代──史上最初實現長久安定的「一統」，

並確立後世典範的時期──國家機構的研究，也依然無法明瞭國家與社會秩

序的關係，由此看來，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舉例來說，戰後日本學界沒有對

缺乏根據的「郡國制」概念 12進行反省，並襲用至今，使得學界對於漢初 13國

家構造的獨立性產生誤解；學界也認為自戰國秦政權至秦帝國的國際秩序，

與漢代的國際秩序之間，是單純的繼承與發展關係，以致設想出脫離現實的

複雜秩序構造。14這些都是因為忽視制度因時推移的性質，而妨害探究國家

機構的典型例子。15由此看來，在「探究國家本身」的時候，必須選擇適當

                                                                        
10 雷虹霽雖然詳述秦漢時代的地域性，在這部分也沒有超越費氏的見解。雷虹霽，《秦漢

歷史地理與文化分區研究——以《史記》、《漢書》、《方言》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

大學出版社，2007）。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頁 269-272。 
11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北京：三聯書店，1994；北京：中華書局，

2008 增訂版），頁 34-36。稻畑耕一郎，《皇帝たちの中國史：連鎖する「大一統」》（東

京：中央公論新社，2009），頁 71。 
12 關於郡國制，可參看布目潮渢，〈西漢の諸侯王に關する二三の考察〉，《京都府立西京

大學人文學報》，3（京都，1953）；後收入布目潮渢，《布目潮渢中國史論集》上（東

京：汲古書院，2003），頁 16-34。西嶋定生則明確地使用「國內體制」一詞，參西嶋

定生，〈東アジア世界〉，收入《總合講座日本の社會文化史》，1（東京：講談社，1973）；
後改題〈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展開〉，收入西嶋定生，《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

3（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 82。 
13 以下使用的「漢初」一詞，是指從漢朝成立至景帝時期的時代，亦即武帝以前的漢代。 
14 如栗原朋信提出的見解即為其例。參栗原朋信，〈文獻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漢璽印の研

究〉，收入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 三版），頁 123-286。
栗原朋信，〈漢帝國と周邊諸民族〉，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歷史》舊 4（東京：岩波書

店，1970）；後收入栗原朋信，《上代日本對外關係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
頁 1-49。 

15 筆者曾對過往研究進行批判，並提出不同論點，相關意見參阿部幸信，〈漢初「郡國制」

再考〉，《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9（東京，2008），頁 53-80。阿部幸信，〈前漢時代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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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加以掌握。16 

一如上述立場，筆者長期致力討論漢代國家機構的發展，本文特別以「統

治階級」的形成為切入點，試圖重新檢討此一課題。選擇「統治階級」作為

討論主體的理由之一，是顧及到若要探討國家與社會秩序的關係，必然要先

釐清「統治階級」的社會特性，這是本文必須檢討「統治階級」樣貌的理由

之一。不僅如此，在漢代（特別是西漢）國家機構的變革過程當中，一個與

既有形態全然不同的新「統治階級」的出現，具有相當重大的歷史意義，本

文也將對此進行更詳細的考察。 

二、漢初的「統治集團」及其地域性 

如前所述，最先注意劉邦集團結構與人際結合樣式的西嶋定生、增淵龍

夫等人，都將劉邦集團的形態視為當時社會運作的普遍情形，並未檢討劉邦

集團具有的特殊性。李開元採用不同的觀點，特別重視劉邦集團作為漢朝創

始者的事實，並重新分析劉邦集團的構造。17李氏指出，在漢初的支配體制

中，高祖功臣及其子孫扮演吃重的角色，李氏將這些人統稱為「軍功受益集

團」，引發學界對此集團的注意。特別是豐沛元從集團、碭泗楚人集團，在

劉邦入漢中前即已臣從，並共同奠定漢王國的基礎。直至景帝時期，這兩個

集團仍持續獨占以丞相為代表的國家機構上層。18 

李氏所指出漢初國家機構的上層，是以特定地域為出身地的集團專有

物，這點對思索漢初的支配體制來說相當重要。儘管如此，李氏對此現象的

解釋與筆者稍有不同，以下試從自己的立場重作說明。19 

                                                                                                                               
おける內外觀の變遷——印制の觀點から〉，《中國史學》，18（東京，2008），頁 121-140。 

16 在筆者〈漢初「郡國制」再考〉、〈前漢時代における內外觀の變遷——印制の觀點か

ら〉等論文中，是以《史記》、《漢書》為主的古籍作為基本史料，幾乎沒有使用新近

出土史料。筆者認為，這暗示著過往學界解讀文獻的方式，仍有再加研討的餘地。 
17 李開元，《漢帝國の成立と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18 李開元，《漢帝國の成立と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の研究》第 5 章〈劉邦集團の地

域構成〉。關於「國家機構的上層」，李氏以「政府」稱之，然而援引「政府」這個有

微妙差異的近代概念，將會引發相當程度的誤解，本文因此更換使用詞彙。 
19 以下所論與筆者〈漢初「郡國制」再考〉有許多重覆的地方，但因為討論的主軸不同，

儘管使用同樣的史料，論證的對象仍有若干不同之處，具有互相補充的意義，敬請一

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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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探討所謂「專有物」。如李開元所指出，當時功臣擁有非常大的權

限。眾所周知，漢代是基於合議制來決定政策，20特別在功臣勢力甚大的漢

初，功臣的合議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典型的事例，可由《史記》卷 9〈呂太

后本紀〉呂氏誅滅後，功臣們的對話中一窺究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

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

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

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

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

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

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

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

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 

大臣的主張在於，不僅是危害「宗廟」者不適合擔任皇帝，若對「功臣」造

成危害者，同樣不適合擔任皇帝。可見由功臣構成的官僚秩序，具有獨立的

性格。實際上，廢除在即位手續上沒有任何瑕疵的少帝、排除誅滅呂氏有功

的齊王、擁立代王等事件，都是由功臣所決策。與此同時，功臣選擇代王的

理由之一是「方今高帝見子最長」，說明功臣重視的部分，在於被擁立者是

否達到在進行合議裁決時能夠主持合議的年齡。21由上述事例可清楚發現，

在漢初的政治中，合議制扮演重要角色；而以豐沛元從集團、碭泗楚人集團

出身為核心的功臣，則是在合議時擁有強大的權限。 

其次討論「國家機構」。如何掌握當時「漢朝『國家機構』」的範圍，是

一個困難的問題。漢初諸侯王國擁有高度自主性，諸侯王的地位大抵與皇帝

無異。過往研究多將焦點集中於皇帝與諸侯王在禮制層面的同等地位，22依

                                                                        
20 永田英正，〈漢代の集議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43（京都，1972），頁 97-136。

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東京：柏書房，1996），
頁 30-34。 

21 皇帝制度創立後，除呂后執政時期外，最早以年幼即位的皇帝是漢昭帝，因此武帝不

得不特意將後事託付給霍光等人。此後至西漢滅亡為止，除王莽執政時期，看不到幼

帝即位的現象。由此可知，在皇帝制度草創期，支配的正當性是依附於皇帝地位本身，

因此支配者的年齡具有重要意義。 
22 關於諸侯王擁有各自的時間秩序（＝紀年）的歷史意義，可參照平㔟隆郎，《中國古代

紀年の研究——天文と曆の檢討から》（東京：汲古書院，1996）。漢初的皇帝璽與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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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賈誼《新書‧等齊篇》，確保皇帝與諸侯王具有同等禮制地位的來源，是

從兩者在法制層面的同等地位而來：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

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

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則諸侯之王乃埒至尊

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23 

皇帝與諸侯王「一用漢法」，亦即一齊使用漢法，彷彿漢朝的約束力可及於

諸侯王國，然而實際上不能直接如此斷言。因為賈誼論述的重心，在於以皇

帝為頂點制定的「漢法」，是與諸侯王國所共有，此項制度亦可改以諸侯王

為頂點，從這個角度來看，皇帝與諸侯王的地位似乎相等。如上的情形，就

是由於漢朝廷沒有強行「一統」所造成的結果。在實例方面，儘管司馬遷將

漢高祖的功業，與秦始皇一樣稱作「并天下」，24但卻從未使用描繪秦代的「一

統」詞彙（《史記》卷 8〈秦始皇本紀〉秦王政 26 年［西元前 221 年〕條），

在這一點，秦與漢正可作為對比。取而代之的是，《史記》在記述漢初朝廷

與諸侯王國的整體秩序時，屢屢使用「天下安定」一詞。25如《新書•數寧

篇》云： 

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

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 

                                                                                                                               
侯王璽的格式大抵相同，見小林庸浩，〈漢代官印私見〉《東洋學報》，50：3（東京，

1967），頁 134-157。阿部幸信，〈漢帝國の內臣——外臣構造形成過程に關する一試論

——主に印綬制度よりみたる〉，《歷史學研究》，784（東京，2004），頁 20-36。至於

諸侯王其他的身分標示，請參阿部幸信，〈漢初における諸侯王と禮‧法〉，《中央大學

アジア史研究》，36（東京，2012），頁 1-31。 
23 以下《新書》的文本，主要依據閻振益、鍾夏撰，《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另參王洲明、徐超校注，《賈誼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何志華、朱

國藩、樊善標編著，《〈新書〉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07）等書，並作適當校勘。 
24 《史記》卷 86〈刺客列傳〉所載〈荊軻列傳〉云：「其明年（西元前 221 年），秦并天

下，立號為皇帝」，是秦「并天下」之例。卷 99〈叔孫通列傳〉云：「漢五年（西元前

202 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則是漢「并天

下」之例。關於後者，尚有「惟漢三年大并天下」瓦當等遺物。見趙力光編，《中國古

代瓦當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5 《史記》卷 55〈留侯世家〉云：「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即為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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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文可見，漢皇帝是「集」各地自立的諸侯王於自身。在此狀況下，漢初

的諸侯王國是漢朝廷以外的「外國」，《史記》云： 

酈將軍（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

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

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

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卷 8〈高祖本紀〉漢 12 年［

西元前 195 年〕條） 

（左丞相陳）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孝文帝乃稱善。（卷 56〈陳丞相世家〉） 

根據上述內容，即使不考慮漢初文書下達路徑分為郡縣與諸侯王國，漢以外

交文書形式發送諸侯王國公文 26等部分，仍足以說明諸侯王國的性質。不僅

如此，漢朝廷與諸侯王國還存在政治層次的斷絕，如《鹽鐵論‧錯幣篇》所

示：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

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

天下，故有鑄錢之禁。……」 

據此，基於王國地域與直轄地域之間流通圈的差異，暴露出兩者在經濟上一

定程度的斷絕。正因為漢以建立政治的、經濟的獨立體系為理想，因而《新

書‧益壤篇》云：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

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 

可知當時也存在「屬遠」（《新書‧屬遠篇》）方面的問題。27漢初的「漢朝『國

                                                                        
26 大庭脩，〈居延出土の詔書冊と詔書斷簡について〉，《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論叢》，

52（大阪，1963）；後改題〈居延出土の詔書冊〉，收入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

（東京：創文社，1982），頁 235-258。福永善隆，〈前漢武帝期における中央支配機構

の展開——所謂御史大夫と御史中丞の分化をめぐって〉，《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9
（東京，2008），頁 1-27。 

27 杉村伸二認為，漢朝積極採用「郡國制」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存在「屬遠」問題。杉

村伸二，〈郡國制の再檢討〉，《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6（東京，2005），頁 1-25。但

若是在郡縣內部可以自主稅役體系的話，即使實施郡縣制也沒有問題。更進一步來說，

這種郡縣無論遠近都與關中為一體不可分割的想法，不僅對於漢諸侯王國有強烈的斷

絕意識，也顯示出「屬遠」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當時運用郡縣制的方法，但是賈

誼好像沒有注意這個問題。總而言之，以封建制的優點消解「屬遠」問題的想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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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機構』」範圍，基本上應扣除諸侯王國，僅考慮漢朝廷的郡縣，似乎較為

妥當。超越此一框架的系統並非不存在，但那是天下秩序、國際秩序 28而非

國家機構，對此理當有更明確的認知。 

那麼，特別是在漢直轄地域擁有強大發言權的功臣秩序，具有何種特性

呢？其中的關鍵便在於「特定地域」。在此再次對「特定地域」進行說明，

依據李開元的論述，從早期臣從高祖，同時出身豐沛元從集團、碭泗楚人集

團的人們，獨占漢初國家機構的上層；儘管在「外國」朝廷也有軍功受益階

層出身者，但這些人對高祖來說相對較為疏遠。而疏遠的原因，不只是由於

臣從高祖的時間較晚，也與他們的出身地域有關，這是李氏論述意味深長之

處。換句話說，漢初的國家機構，排除了特定地域以外的地域性。簡言之，

漢朝以關東地區出身者攻占秦故地，並作為核心區域──「曩之為秦者，今

轉而為漢矣」（《新書‧時變篇》）──，除此之外，其他地域則延續了過往

的地域性。《史記》卷 8〈高祖本紀〉漢六年（西元前 201 年）條云： 

高祖……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 

就是明顯的例子。結果，當時的漢朝廷是天下之內唯一的外來政權，具有特

殊性。由於漢朝廷定都關中，將成為外來政權之故，《史記》卷 55〈留侯世

家〉云： 

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

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 

如上文所見，由於距離自身的出身地較近，功臣們多主張奠都洛陽。即使如

此，高祖仍然決定定都關中的理由，據《史記》卷 99〈劉敬列傳〉云： 

婁敬曰：「……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

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

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

                                                                                                                               
與賈誼的個人偏好和文帝時期的形勢有關（詳見後述），然而以此作為漢朝建國採用「郡

國制」的理由，與漢初歷史朝向皇帝獨尊體制發展的說法同樣是結果論。 
28 關於漢初的天下秩序、國際秩序，過往已有許多討論，掌握自戰國末至武帝時期變化

關鍵的研究，可參大櫛敦弘，〈秦邦——雲夢睡虎地秦簡より見た「統一前夜」〉，收入

《論集 中國古代の文字と文化》（東京：汲古書院，1999），頁 31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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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如引文所述，定都關中是出於東方情勢不安定之故。過往學界多認為，外來

者集團能夠成功統治關中，原因之一是以「法三章」為代表的法條簡化。而

目前研究成果業已證明，所謂「法三章」的法條簡化，只不過是一種傳說。

至於實際上有沒有做到法條的簡略化，不是目前要討論的重心。增淵氏根據

任俠風氣來解釋以「法三章」為代表的「無為」態度，這種解釋的脈絡值得

注意。29豐沛元從集團、碭泗楚人集團的出身區域都位於淮北──為求簡便，

以下將這些集團統稱為「淮北集團」──，而且濱川榮重視作為漢帝國基礎

的淮北地域，強調這個區域有充斥任俠人士的傾向。30反過來說，與其他諸

侯國相比，漢初的國家機構，被具有強大任俠風氣的集團所占有。漢初國家

秩序、天下秩序重視人際的結合，31正反映了淮北集團占有國家機構的結果。

由於淮北集團成功地維持、擴大體制的發展，結果漢初被看作是格外重視任

俠風氣的時代而為人所記憶、流傳。當然，以任俠為代表的獨特風氣，也出

現於淮北以外的地區，這是因為後代的儒、法思想家，普遍受到黃老學說的

影響。32由此看來，漢初的時代特色具有一定程度的任俠性格，已無庸置疑，33

然而不應該把這種風氣的廣泛存在，當做低估在漢初國家機構內部存在淮北

地域性的藉口。34 

總結前述討論，可簡單歸納出漢初「統治階級」的特徵。漢初「統治階
                                                                        
29 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構造と官僚〉三「漢初官僚の任俠的習俗と酷吏

との對立——汲黯列傳の社會史的解釋」。 
30 濱川榮，《中國古代の社會と黃河》（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9），頁 392-405。 
31 筆者在〈漢初「郡國制」再考〉一文提出，在漢初支配者集團內占有重要性的人際結

合，不是一般成員相互間無條件的結合，而是在不損及共通的利害範圍之內，個別成

員根據支配者（不限於皇帝）的性質，表現服從的意向（頁 69）。這與增淵龍夫在〈漢

代における民間秩序の構造と任俠的習俗〉、〈漢代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構造と官僚〉

二文主張的任俠的人際結合樣貌有若干差異。雖然如此，支配者性質會左右成員服從

的意向這點，與增淵指出的「長者」志向（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民間秩序の構造

と任俠的習俗〉，頁 99-100）有同樣的傾向，仍可認為是任俠氣質的結果。 
32 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33 嚴格來說，黃老思想的哪些面向與任俠的風氣密切相關，哪些主張影響其他體系的思

想，在尚未深入整理之前，還不能將黃老道從淮北的地域性分離開來。可惜的是，目

前沒有餘裕深入探討這個課題，暫以與過往議論最沒有牴觸的形式來思考。 
34 此外，濱川榮《中國古代の社會と黃河》書中的列表，列舉可判明地域的「俠」，認為

進入漢代開始，淮北、河北以外的地域也出現「俠」，至武帝時期以後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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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主要由軍功受益階層構成，其中自早期就已跟隨高祖的淮北集團，不僅

獨占高官，也具有強大的政策影響力。事實上，漢初的統治可說是由淮北集

團主導，他們的出身地域具有顯著的任俠風氣，這也影響了漢初的政治秩

序。另一方面，淮北集團以外的軍功受益階層，即使與統治者建立關係，仍

然只能擔任低層的行政工作，或在諸侯王國任官。35這意味著淮北集團在「統

治階級」當中，仍然是擁有較大實權的「統治集團」。以依存於與支配者的

個人關係、重視這種人際結合的任俠風氣地域性心態為特徵的「統治集團」，

是漢初「統治階級」的特色。 

若以上所說無誤，那麼上述的「統治集團」、「統治階級」及其帶來的「天

下安定」──漢與諸侯王國並存的狀況──，在漢初受到何種的評價呢？以

下將以賈誼的論述為基礎，針對文帝時期的諸侯王國觀、軍功受益階層觀進

行探討。 

三、文帝時期的政治情勢與淮北集團 

過往研究論及諸侯王國的抑損政策的時候，賈誼是屢次被提及的關鍵人

物。據李開元所論，賈誼為提出列侯歸國等政策、並壓抑軍功受益階層的首

謀者。36在討論賈誼的諸侯王國觀、軍功受益階層觀時，必須要檢證過往研

究的適當性。37 

如前節所見，當時漢與諸侯王國在政治上各自封閉，諸侯王擁有高度的

獨立性。漢初諸侯王多自己選任屬吏，《新書•親疏危亂篇》云： 

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

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 

如此處所言，諸侯王可獨自進行賜爵。即使到了文帝時期，文帝本人（或是

賈誼）似乎沒有考慮要削弱諸侯王的獨立性。38另一方面，在文帝以前，高

                                                                        
35 李開元，《漢帝國の成立と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の研究》第 5 章「劉邦集團の地

域構成」。 
36 李開元，《漢帝國の成立と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の研究》，頁 240-247。 
37 關於這點，本文只呈現筆者所理解的概要，詳細的考察留待日後進行。 
38 關於文帝的態度，請參宮宅潔，〈《二年律令》研究の射程——新出法制史料と前漢文

帝期研究の現狀〉，《史林》，89：1（京都，2006），頁 46-74。至於賈誼的部分，請參

芳賀良信，《禮と法の間隙——前漢政治思想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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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時已排除大部分的異姓諸侯王；反過來說，漢朝之所以排斥異姓諸侯王，

原因不在於諸侯王所擁有的獨立性。 

依據李開元的說法，異姓諸侯王與淮北集團顯然同為軍功受益階層，《漢

書》卷 1 下〈高祖本紀下〉高帝十二年條云： 

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

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

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

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

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

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即使如此，淮北集團也參加討伐，因為異姓諸侯王臣從的時間是在漢朝成立

以後，其性質應可視為其他軍閥。無論是人際的結合或地域性，諸侯王國都

與淮北集團不同。而且，透過排除異姓諸侯王的行動，天下之內不再存有高

於淮北集團的軍功者。以此而言，高祖討伐異姓諸侯王，有助於確保淮北集

團的優越性，甚於有助於劉氏的優越性。再看高祖死前於病榻與呂后的對話： 

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

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

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史記》卷 8〈高祖

本紀〉漢十二年條） 

這段史料顯示，高祖為了劉氏，特意確保淮北集團的優越性。高祖行為的意

義，如同字面上「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漢書》卷 1 下〈高

帝紀〉漢五年［西元前 202 年〕條）的說明，儘管「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

之」（《史記》卷 9〈呂太后本紀〉惠帝七年［西元前 188 年〕條）並非與淮

北集團唱反調，但筆者認為這不是「以高祖為權威的傳統主義」。39不容忽略

的是，《史記》卷 52〈齊悼惠王世家〉云： 

朱虛侯（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此處說明，劉氏基本上被排除於淮北集團獨擅的官場之外。40簡單來說，劉

氏是與淮北集團分割，且因淮北集團掌握選出繼任皇帝的權力，雖然劉氏為

                                                                        
39 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構造と官僚〉，頁 285。 
40 至於掌管宗室事務的宗正等官，則屬例外。細節將於別稿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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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任皇帝的候選者，但是對於淮北集團並不具有任何威脅性。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諸侯王國進行世代交替，並且自行培植人才，遂

使漢與諸侯王國差異的危機浮上檯面。《新書‧宗首篇》云： 

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袵，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往，

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 

從上文看來，賈誼的危機感，應該也適用於作為當事者的淮北集團。當然，

淮北集團對於情勢的認識應該會更加深刻。究其原因，是淮北集團自認擔當

「天下共有體制」的重要角色，41因而與賈誼同樣期望「天下安定」能長久

延續。 

儘管如此，賈誼與淮北集團之所以出現意圖上的齟齬，並非因為賈誼為

了強化君權，將淮北集團視作阻礙。賈誼一再主張，漢朝要在天下之內維持

優勢地位，必須具備得以控制「勢」的條件，《新書•制不定篇》云： 

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 42

之數也。 

如上文所述，賈誼積極地認定，淮北集團的存在有助於（以列侯的身分）實

現這樣的「勢」。兩者的差異不在於目的，而是手段。淮北集團以遵照地域

性為原則，希望維持無為而治的黃老治術。相較之下，賈誼以「貴賤之別，

非天根著於形容也」（《新書‧等齊篇》）為考量，期望藉由固定人為秩序，

從而有效的控制「勢」。如《新書‧俗激篇》云：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設所也。夫人之所

設，弗為持之則僵，不循則壞。 

如此處所言，賈誼的「人為秩序」也包含血緣秩序。賈誼如此強調血緣秩序，

是因為他重視封建制的統治，43主張以封建制的皇子國作為屏藩。在這方面，

賈誼的論述便與依靠人際結合的淮北集團，處於相反立場。賈誼與淮北集團

都主張維持漢朝廷與諸侯王國並存的現狀，並由此實現「天下安定」。然而

                                                                        
41 阿部幸信，〈漢初「郡國制」再考〉，頁 66。 
42 「倫猥」，閻振益、鍾夏解釋為「倫侯」「隈諸侯」，本文從其說。閻振益、鍾夏撰，《新

書校注》，頁 72。 
43 芳賀良信，《禮と法の間隙——前漢政治思想研究》，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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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集團無法脫離重視人際結合的想法──令人想到與淮北地域的關聯性

──，賈誼則認為保存類似封建制的現行制度有其優點，兩者之間存在無法

跨越的鴻溝。 

簡要來說，賈誼期望延續諸侯王國與漢朝廷並存的體制，這點與淮北集

團的立場相通。可以說，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否要受限於淮北地域性。

那麼，賈誼又是如何看待軍功受益階層呢？ 

賈誼認為，人為秩序是達成「天下安定」時不可或缺的部分，若以「統

治階級」來說，就是要凸顯「大臣」與「俗吏」的區別。如《新書‧俗激篇》

云：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以為大故耳，以為大故不可

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

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

哉。……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然而，大臣（以淮北集團為主）並非沒有意識到自身與俗吏──由淮北集團

以外的軍功受益階層構成──的差異。從前節所見《史記‧陳丞相世家》陳

平的言論，也可看出端倪。44但是對淮北集團來說，他們必然會意識到這種

階層上下的差別，應視為出身集團的差異，而不是身分上的差異。又因同樣

有尊重無為的地域性心態之故，賈誼完全沒有建構超越地域性的大臣與俗吏

二層構造的想法。由此也顯示出，賈誼與淮北集團的不同處，在於手段而非

目的，若歸根究柢，亦是依據地域性影響與否所導致的差異。 

同時間必須留意的是，賈誼並未主張直接排除軍功受益階層。確實賈誼

在前引《新書‧俗激篇》的一節批判大臣的無為，也在〈時變篇〉中批評俗

吏： 

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彘也，

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 

關於俗吏行為的問題，賈誼並非一直對俗吏保持善意。但即便如此，在具體

提案方面，賈誼仍停留在皇帝及大臣的意識改革而已，特別是否定了對大臣

施以刑罰的作法： 

                                                                        
44 由陳平言論引出的文帝之詢問，沒有分辨大臣與俗吏的差異。在這一點上，與文帝相

比，淮北集團的立場與賈誼較為接近。關於這部分的意義，日後將再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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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

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

戮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

其離主上不遠也。（《新書‧階級篇》） 

如同芳賀良信所指出，45賈誼提出列侯歸國政策，是基於封建制的統治理想，

與其他的政治意圖無關，這個說法可說是相當中肯。 

如同上述，賈誼沒有進一步排除諸侯王與淮北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的企

圖。不僅如此，賈誼以「天下安定」作為終極目標，與作為「統治集團」的

淮北集團的立場相同。可是，對於潛藏於體制內的淮北地域性，賈誼不是未

能敏銳察覺，就是故意無視，遂向淮北集團進行單方面的謗議。例如《新書•

俗激篇》云： 

今而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眾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

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眾信上

而不疑惑哉。 

如這裡所言，賈誼將淮北集團重視人際結合的態度，看作「奸人冀幸」。淮

北集團是以與高祖之間的深厚關係、擁有特殊的出身背景而自負，自認為不

同於異姓諸侯王。不過，《新書‧藩彊篇》云： 

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

彭越之倫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上述賈誼的言論，卻是將淮北集團的性質一概等同於異姓諸侯王。由這些例

子，可以清楚理解賈誼對淮北集團的態度。 

或許是由於賈誼未能充分察覺淮北集團所具有的地域性，遂使部分研究

者對於以「地域性」為關鍵對漢初政治情勢進行考察的方法加以否定，但這

類想法恐怕有不正確之處。《新書‧時變篇》云： 

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 

筆者認為，賈誼更重視世代差異甚於淮北集團的地域性，因此卻忽略世代差

異背後的根本性差異。淮北集團（的第一代）是經歷漢中央與諸侯王並存的

當事者，賈誼則是在此一政治情勢之下所培育的新世代，明瞭過往體制所具

有的優點──因為諸侯王的獨立性而消解「屬遠」狀態，為其中一例──，

                                                                        
45 芳賀良信，《禮と法の間隙——前漢政治思想研究》，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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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維持原狀為優先考量。換句話說，對於當時政治秩序的歷史淵源，賈誼

更傾向以現狀作為判斷準則，因而輕視以人際結合為尊的淮北集團地域心態

所造成的影響。賈誼的思想顯示當時克服地域性成為不可避免的潮流，這個

潮流的起因不是政治、思想立場的差異，而是世代交替的結果。46 

文帝即位後，原來的代國官員也加入漢朝廷，更加速了這個過程。47儘

管表面上只是淮北集團的地域性被原代國官員所取代，但由於文帝與原代國

官員知悉北方情勢、優先考量對匈奴政策之故，開始意識到確實掌控諸侯王

國的重要性，於是形成超越地域性格局的政策。文帝五年（西元前 175 年），

文帝企圖遠征匈奴，但因濟北王劉興居謀反而頓挫。濟北王謀反的遠因，是

源於代王家及（與東方具有高度一致性的）齊悼惠王家之間的對立，48這點

與諸侯王國延續各自地域性的狀況相結合，遂出現「跨地域價值觀」以及「根

據跨地域價值觀來建立的新的體制」的訴求。但如同前文所強調，這與「一

統」、皇帝獨尊等理念沒有直接關係。 

如此一來，在文帝時期，因為世代交替與代國官員帶來新的政治訴求，

漢朝開始探索克服淮北集團地域性心態的方法，不過「統治階級」由少數「統

治集團」控制的情勢，仍然沒有變化。賈誼尋求的跨地域人為秩序，是以大

臣與俗吏之間的區別為前提。在官吏任用制度尚未完備、世襲仍具有影響力

的階段，倘若沒有像代國官員進入漢朝廷之類的特殊契機，漢朝國家機構的

人員結構勢必難以在短時間產生劇烈變化。然而，到了武帝時期，局勢出現

很大的變化，以下將對此進行討論。 
                                                                        
46 實際上，淮北集團也在進行世代交替，另外出身多元的吏也持續流入，參李開元，《漢

帝國の成立と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の研究》，頁 248-257。不過若以政治意圖理

解此一現象的話，只不過是將君權強化視為必然的歷史，被先入為主的觀念所束縛。

前段引文所見「天下集於陛下」的秩序，據《史記》卷 130〈太史公自序〉云：「諸侯

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

一。」以司馬遷的角度來看，吳楚七國之亂後的天下秩序並未改變，景帝時期也沒有

求取「一統」的天下秩序。景帝甚至想立王皇后之兄王信為諸侯王（《史記》卷 57〈絳

侯周勃世家〉）。與天下秩序層次有別，皇帝獨尊也不是漢朝國家機構唯一的目標。在

皇帝制度萌芽期的漢初，以人為秩序作為目標的皇帝獨尊體制，並非當時人的唯一看

法。 
47 李開元也論及這點，參李開元，《漢帝國の成立と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の研究》，

頁 237-247。但是，筆者認為不能只以新舊政治勢力的對立框架認知此事，見解與李氏

有相異之處。 
48 關於兩王家的對立，布目潮渢已有詳細論述，參布目潮渢，〈吳楚七國の亂の背景〉，

收入《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51）；後收入布目潮渢，《布

目潮渢中國史論集》上，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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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下一統」與淮北集團的沒落 

從「統治階級」的觀點考察西漢一代的制度變革時，其中一個重要的分

水嶺，是中央收回人事權一事。過往都認為，漢中央收回人事權，完成於景

帝中五年（西元前 145 年）的改革。《漢書》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上〉云： 

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

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

其員。 

過往研究都根據此條史料加以擴大解釋，筆者對此則存有疑慮。因為過去筆

者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49所以在這裡不再列出筆者疑問的所有理由。其中

最大的疑惑，在於任官禮儀時所賜與的公印製造權，至武帝元狩二年（西元

前 121 年）為止，都掌握在諸侯王國手上。關於這點，據《初學記》卷 12

〈職官部〉太常卿條所引《漢官儀》可知：50 

孝武皇帝元狩二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

二千石銀印、龜鈕。 

依據過往論述，在景帝中五年的時候，漢朝廷可以任命諸侯王國的屬吏。那

麼難道是由諸侯王國特地製造官印，再運到漢中央進行任官禮儀，且延續了

20 年以上嗎？最合理的推斷，是景帝中五年時，漢朝只獲得選定諸侯王國的

任官候補者的權限；至於任命權，至元狩二年為止，應該仍殘存在諸侯王國

中。仍固執於景帝中五年改革的研究者，提出了這是承繼平定吳楚七國之亂

（景帝三年［西元前 154 年〕）之事。而元狩二年推動的印制改革，是在淮

南王、衡山王的謀反事件（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 122 年〕）以後之事。單

就適時性而言，兩者的輕重委實難以衡量。然而元狩二年的印制改革，還包

含將諸侯王印的規格由玉璽降為金印，51具有顯示諸侯王對漢皇帝從屬性的

                                                                        
49 阿部幸信，〈前漢時代における內外觀の變遷——印制の觀點から〉。 
50 《太平御覽》所記與此不同。請參照筆者〈漢帝國の內臣─外臣構造形成過程に關す

る一試論——主に印綬制度よりみたる〉一文的註 14。至於將這段文字讀為印制統一

記事的理由，筆者在〈前漢時代における內外觀の變遷——印制の觀點から〉一文已

有申論。 
51 陳直，《漢書新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頁 126。小林庸浩，〈漢代官印私

見〉。阿部幸信，〈漢帝國の內臣─外臣構造形成過程に關する一試論——主に印綬制

度よりみた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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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義。那麼此次改制與景帝中五年改革，何者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無需

贅言。 

話雖如此，由漢朝廷選出諸侯王國的任官候補者一事，在思考漢朝「統

治階級」的開展時，確實不能忽略。其理由在於，透過選任王國官員，漢朝

的人際網絡獲得超越直轄地範圍、擴展至天下全體的可能性。在此語帶保留

的使用「獲得可能性」，主要是由於這些面向無法立即實現，實際上，由於

諸侯王國方面的抵抗，以及漢朝人事制度尚未完備，漢中央無法在短時間內

完全更替諸侯王國官員。為了完成諸侯王國的人事更新，應該需要經歷原有

諸侯王國官員隨著時間流逝自然退休的長時間準備期間，相關事例在《史記》

卷 118〈淮南列傳〉有跡可循： 

淮南王……乃復問（伍）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

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 

如上文所示，可見武帝時仍存在諸侯王的「近幸」。正是因為需要很長的準

備期間，遂使得收回人事權的進度落後。由此來考慮的話，即可明瞭景帝中

五年至元狩二年此段時間所具有的意義。 

基於上述設想，就能理解漢朝「統治階級」的擴大，與漢朝的「天下一

統」有密切關係。因此，下文暫以「天下一統」進展的議論，取代對「統治

階級」變遷的探討。 

《史記》最初記載漢「天下（海內）一統」之例，是《史記》卷 130〈太

史公自序〉云： 

是歲（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 年〕）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

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

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

哉！」 

相較之下，對在此之前的漢朝情勢，司馬遷很慎重的避免使用「一統」的詞

彙，此事本身值得注意。更令人重視的是，稍早之前武帝所頒下的詔書，使

用了「中國一統」的詞彙： 

（元朔六年［西元前 123 年〕）六月，詔曰：「……今中國一統而北邊

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

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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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

功賞官，以寵戰士。（《漢書》卷 6〈武帝紀〉） 

通觀《史記》、《漢書》，此處是最早提及「中國一統」的記載。由上可知，

自武帝元朔年間（西元前 128-123 年）至元封年間（西元前 110-105 年）前

後，漢朝剝奪了諸侯王國名實的獨立性，完成「海內一統」，「中國」的範圍

遂與「天下」的範圍重疊（開始實行此一訴求）。實際上從漢朝建國以來，

至此時已超過 70 年。前述的「海內一統」，恰好與元狩二年的印制改革屬同

一時期，可知元狩年間「統治階層」的擴大，已接近完成階段。與此同時，

必須由漢朝廷派遣充任的官職數量不斷增加。從景帝中五年開始，至元狩二

年已經過 25 年左右，諸侯王國獨自選任的官吏人數顯著減少。由此衍生的

漢朝廷人才不足問題，52主要是由對匈奴戰爭中獲取軍功者，以及購買漢朝

廷為褒賞軍功者所出售軍功爵者，加以補充。《史記》卷 30〈平準書〉云： 

其後四年（元朔五年［西元前 124 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

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

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

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

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秏，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

司言：「天子曰：『……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

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

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

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 

從這段文字可理解對軍功者的褒賞性質，李開元的統計資料也證明此一傾

向。53當然漢武帝也企圖整備官吏任用制度，其一連串的舉動，正好同時進

行與對匈奴戰爭的舉動，54《漢書》卷 6〈武帝紀〉云： 

元朔元年（西元前 128）年冬十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

                                                                        
52 杉村伸二，〈景帝中五年王國改革と國制再編〉，《古代文化》，56：10（京都，2004），

頁 27-39。 
53 李開元，《漢帝國の成立と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の研究》，頁 253-257。 
54 阿部幸信，〈武帝期‧前漢末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再編と對匈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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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

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如此段文字所述，由於人才的供給時有停滯，漢朝廷對於大臣與俗吏的「統

治階級」階層性──是以所屬群體來區分，或是設置晉升的關卡──的設

定，不得不向後延遲。因此不依據功次而是由上位者選拔下位者的晉升形

態，亦即察舉，在這個階段尚未形成制度（詳後述），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由於「漢」範圍的擴大，同時漢朝國家機構也廣泛向其他地域開展，使

得大量的新官僚成員──在地域性與出身階層都沒有特定的偏向，並由於

「抵擋匈奴以防衛（超越地域性的）『天下』」而獲得新的「功」──加入，

不論是淮北集團或軍功受益階層，要想延續其政治命脈，無疑都相當困難。

結果，由「統治集團」獨占實權的體制，以及依據建國功業或地域性與其他

群體嚴格區別的舊「統治階級」，兩者都崩解了。取而代之的國家機構成員，

已經喪失了過去形成自主性秩序的基礎（地域性與出身），而失去內在的階

層性，同時也出現了透過直接依附君權而提升地位的人，君權自然而然得以

伸張。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狀況不是肇因於皇帝個人意向或某些特定政

策，而是因人事政策與對匈奴戰爭等各式各樣的政治矛盾交錯之下所產生，

目前先不處理此一現象背後的課題。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武帝時期漢朝國家

機構的更新，其影響力遍及整體天下，同時不僅過往的「統治集團」、「統治

階級」在新國家機構之內消失無蹤，而且也不再出現任何的新「統治集團」、

「統治階級」。 

至此，漢朝的國家機構喪失地域性與階層性，過往以各地域實情為基礎

的政策，遂無法繼續執行。為了重振疲敝的經濟狀況而制定的各項政策之

中，均輸雖然具有調整地域間物流的意義，但並非反映各個地域實情的政

策，只不過是根據各地的地域特性，將特定產物的多寡、過與不足還原為「數

字」加以掌握的表面政策。不僅如此，鐵專賣的結果： 

文學曰：「……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

居句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

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

困乏。……」《鹽鐵論‧禁耕篇》 

招來了如上的事態，這也提示了武帝末年的施政，多是無視地域性差異、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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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面劃一的政策。職是之故，各地域與民眾都被當作平等的單位，失去自

主性或階層性保證的國家機構官員群體也遭受均質化， 55在君權面前無力

化。丞相的權威下降，即為官員均質化的反映。延續至武帝死後霍光派與桑

弘羊派的權力鬥爭，並非出自地域性或階層性的差異，而是基於政治立場的

不同，亦可歸因於此。學界普遍認為，武帝之後國家機構的特徵是內朝的誕

生 56，但從當時有訴求編組官員內部新秩序的潮流來看，外朝也可說是由於

武帝的死又再度「出現」。 

五、成帝綏和元年改革與新「統治階級」的出現 

關於自武帝延續至西漢末各項制度改革的檢討，主要從以郊祀制度為中

心的整頓禮制觀點為主，並已積累許多的研究成果。57總體來說，這些研究

是以當時天下觀念的成熟為結論，認為西漢末期將武帝「一統」的整體樣貌

更加具體化、理論化。渡邊信一郎以此潮流為主軸，對於西漢末至東漢初的

諸改革進行整理。依據渡邊氏的說法，這一連串的改革大抵是以古代經典為

基礎，將國制「古制」58化，並從禮制推向法制層面。新莽法制的古制化──

貨幣制度、王田制、六筦制等──帶給社會極大的混亂，成為新莽崩壞的原

                                                                        
55 與其探討「平等」、「均質」實質上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當時「平等」、「均質」這些價

值觀受到重視，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其中以川勝義雄對這方面的看法最值得注目，並

引起學界對於此問題的關注。川勝義雄，〈貴族制社會の成立〉，收入《岩波講座世界

歷史》舊 5（東京：岩波書店，1970）；後收入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東

京：岩波書店，1982 年）的「補記の二」。 
56 關於武帝時期產生內朝、外朝區別的問題，可參照勞榦，〈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北平，1948）；後收入勞榦，《勞榦學術論文集甲

編》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頁 547-588。西嶋定生，〈武帝の死——《鹽鐵論》

の政治史的背景〉，收入《古代史講座》，11（東京：學生社，1965）；後收入西嶋定生，

《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頁 193-233。 
57 如小島毅，〈郊祀制度の變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8（東京，1989），頁 123-219。

保科季子，〈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儒家禮制の受容——漢的傳統との對立と皇帝觀の變

貌〉，收入歷史と方法編集委員會編，《歷史と方法 3  方法としての丸山真男》（東京：

青木書店，1998），頁 223-268。金子修一，《古代中國と皇帝祭祀》（東京：汲古書院，

2001）。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觀點から》（東京：

校倉書房，2003）。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58 關於「古制」可見保科季子，〈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儒家禮制の受容——漢的傳統との

對立と皇帝觀の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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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到了東漢時期，確立了以古典禮制與戰國以來法制共同組合而成的

體制。59筆者大體同意這樣的說法，但必須注意到的是，渡邊氏的論述徹底

對應天下觀念，亦即基於從「『一統』的整體」觀念所進行的分析。例如與

「統治階級」相關的部分，筆者認為，西漢末最重要的改革是成帝綏和元年

（西元前 8 年）的官制改革，而渡邊氏對此只言及三公制及州牧制的導入。

然而，綏和元年所實施的官制改革，不僅限於這兩點。 

如果依據《漢書》卷 10〈成帝紀〉綏和元年條的記載，確實會認為該年

進行的官制改革只限於這兩個部分： 

夏四月，以大司馬票騎將軍為大司馬，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封為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 

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然而，在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上〉，也有如下的記載： 

諸侯王，……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

郡都尉。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

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

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成帝陽朔二年（西元

前 23 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

平二年（西元前 5 年），復黃綬。 

第一條史料是廢止王國內史，將內政的權限賦與王國相，諸侯王國實質上等

同於郡。60第二條史料是綬制的改革，不問官秩高下，縣令（秩千石～六百

石）、縣長（秩四百石～三百石）、侯國相（秩千石～三百石）的綬全部統一

為黑綬。至此綬制從可完全對應官秩的高下（秩萬石：紫，秩二千石：青，

秩千石～六百石：黑，秩四百石～二百石：黃），轉變為跟官秩不同的序列。 

特別是關於綬制改革的部分，官秩序列以外的綬制序列進入官僚機構，

是國家機構的一大變革，雖然受到影響的範圍似乎僅限於官秩較低的低級地

                                                                        
59 渡邊信一郎，〈天下觀念と中國における古典的國制の成立〉，收入《中國の歷史世界

──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後收入渡

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觀點から》，頁 118-145。 
60 紙屋正和，〈前漢諸侯王國の官制──內史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

（福岡，1974），頁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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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61卻不該如此輕易作出認定。而且，若更為深入理解相關制度的內涵，

便會發現此次改革不是只停留在綬制框架之內。筆者過去的研究已強調此一

認識，62但由於筆者沒有從各制度變化相互間密切關係的角度加以說明，僅

侷限於思想史、制度史的框架內，使學界無法充分理解綬制改革所具有的意

義。因此以下討論也具有反省的意思，希望釐清綏和元年的綬制改革在整體

官制改革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可以確認的是，此次綬制改革與西漢末其他的各項改革，同樣為東

漢王朝所繼承，成為固定的制度。如同在前一段的末尾所引「哀帝建平二年，

復黃綬」，只看這段文字，似乎可認為哀帝時期曾廢止黃綬，不過孫星衍輯

佚（平津館本）衛宏《漢舊儀》云： 

哀帝時，長、相皆黑綬。亡新，吏黑綬有罪先請，與廉吏同。 

又《後漢書》卷 1 上〈光武帝紀上〉建武三年（西元 27 年）條云： 

秋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 63長、相，有

罪先請。……」 

可知哀帝時期再度實施以縣長、侯國相為黑綬的改革，並為東漢所繼承。包

括以三公制為首的綏和年間各項改革，於建平二年一度復舊，哀帝元壽二年

（西元前 1 年）再度恢復綏和元年的狀態，綬制改革應該也是沿著同樣的道

路前進。進而，《續漢書》志 30〈輿服志下〉亦云：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

百石、三百石長 64同。 

由本處記載來看，可知在東漢時期，以縣長、侯國相為黑綬已成為固定制度。65

                                                                        
61 如果細微的變化也涵蓋其中，此一影響及於中央官。詳細請參照阿部幸信，〈漢代の印

制、綬制に關する基礎的考察〉，《史料批判研究》，3（東京，1999），頁 1-27。阿部幸

信，〈漢代における朝位と綬制について〉，《東洋學報》，82：3（東京，2000）頁 1-24。 
62 阿部幸信，〈綬制よりみた前漢末の中央、地方官制──成帝綏和元年における長相へ

の黑綬賜與を中心に〉，《集刊東洋學》，84（仙台，2000），頁 37-53。阿部幸信〈前漢

末～後漢における地方官制と《周禮》〉，《東洋文化》，81（東京，2001），頁 161-179。 
63 「墨綬」是黑綬的雅稱。可參照筆者〈漢代の印制、綬制に關する基礎的考察〉一文

中的註 35。另見阿部幸信，〈漢代における綬制と正統觀──綬の規格の理念的背景

を中心に〉，《福岡教育大學紀要》，52 第二分冊社會科編（福岡，2003），第 4 節「綬

色の呼稱」。 
64 「長」，惠棟《後漢書補注》卷 24 云為「長、相」。此從其說。 
65 《續漢書‧輿服志》的記載，應是結合東漢不同時期的紀錄，見阿部幸信，〈後漢服制

考──《續漢書》輿服志劄記‧その二〉，《日本女子大學文學部紀要》，56（東京，2007），
頁 31-45。職此之故，本文對這方面的論證嚴格來說仍不充分。儘管還有其他記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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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採用這個措施的理由何在？ 

過往對於「長、相黑綬」的解釋，普遍都「注意到縣的令長與列侯國的

相，其相似性在於同樣各自擔當治民的工作，且均統屬於郡縣制。而兩者之

間待遇的差異，特別是限於印綬方面，也在此時撤廢」（藤岡喜久男 66）之

類的說法，沒有探討印綬和其他制度的關聯性。可是，在前引《漢舊儀》及

《後漢書•光武帝紀》，獲得黑綬的長、相，是「有罪先請」67對象的下限，

顯示黑綬至少確實與「有罪先請」相關。「有罪先請」是論處犯罪的高級官

僚時，高級官僚有不受一般法律拘束的身分特權，這個理念的背景，在《周

禮‧秋官小司寇》已有記載：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

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六曰，議貴之辟。［注〕鄭司農云，

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鄭司農用「廉吏」、「黑綬」兩類來解釋八辟，只不過是為了解釋周代制度，

將漢代制度分作兩種形式加以說明。而漢代實際運行「有罪先請」的時候，

如同上述史料所見，可視為包含「墨綬長、相」在內的單一制度。68但是，《漢

書》卷 8〈宣帝紀〉黃龍元年（西元前 49 年）條云： 

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

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 

由此來看，在綏和元年縣長、侯國相成為黑綬以前，這個對象的下限（也是

當時黑綬的下限）似乎位在吏六百石。總之，綏和元年的綬制改革，將「有

罪先請」的對象擴大到縣長、侯國相。 

福井重雅認為，上引宣帝之詔是以六百石為「大夫」的基準，把過往的

察舉制度調整為將「士」階級官僚提升為「大夫」階級的制度，69這樣的理

                                                                                                                               
相黑綬定制的史料，本文論述暫不更動。 

66 藤岡喜久男，〈西漢の監察制度に關する一考察——特に，刺史と郡縣制度との關連に

ついて〉，《史學雜誌》，66：8（東京，1957），頁 18。 
67 關於漢代的「有罪先請」，詳見宮宅潔，〈漢代請讞考——理念、制度、現實〉，《東洋

史研究》，55：1（京都，1996），頁 1-34。 
68 在此，從下文引《漢書‧宣帝紀》「有罪先請」是以「六百石」為基準來看，也可據此

略作推論。鄭玄引用鄭司農言及漢制的說法，且在《周禮注》屢次提及漢制，不過是

由於單純利用漢制來說明《周禮》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詳見西川利文，〈《周禮》鄭注

所引「漢制」の意味——特に官僚制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小南一郎編，《中國古代禮

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5），頁 339-358。 
69 福井重雅，《漢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頁 38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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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至今仍為通說。此時一再被提及的是，《漢書補注》載宣帝之詔引用王啟

原之說。 

王啟原曰：「吏六百石有罪先請，即周禮議貴之遺意。周官小司寇注

議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百官表：『秩比六百石以上，

皆銅印、墨綬』。先鄭以為貴者，蓋漢制以紫綬為公，青綬為卿，墨

綬比大夫，六百石比大夫。然有其法，而無明文。」 

然而，如同紙屋正和所指出的，即使在黃龍元年以降，也有許多不依據察舉

（也就是依據功次）而從四百石以下晉升至六百石以上的事例。70如果只依

循福井氏和王啟原的理解，將無法對紙屋氏的反對意見提出有效回應。可

是，筆者在過去的研究已釐清此點，紙屋氏所舉的事例全部都是綏和元年以

後縣長向縣令遷移的個案──當然，在這樣的場合，不過是黑綬之吏轉任為

黑綬之吏，也就是「大夫」轉任為「大夫」──，或是早於綏和元年以前的

個例。如此說來，縣長、侯國相轉變為黑綬的綬制改革，在將其位階置於「大

夫」位置的同時，以察舉作為「將『士』變為『大夫』」＝「給與黃綬者佩

戴黑綬的資格」制度的構想，在黃龍元年詔頒布之際，便可說是名實相符。

換言之，綏和元年綬制改革的結果，黃綬之吏限於不經過察舉──以最簡單

的方式表達，便是由已經具有黑綬以上身分者推薦──，無法經由黑綬向上

層晉升。這項制度與官秩並無關係，也與功次同樣無關，顯示的是官僚機構

分為黑綬以上及黃綬以下的兩類集團。 

察舉為上層集團從下層集團選出「新成員」的唯一手段，如此選出的「成

員」作為上層集團的新成員，最早可獲得相應待遇的機會是任官儀禮。關於

西漢末的官吏選任，平津館本《漢舊儀》云： 

舊制，令六百石以上，尚書調，拜遷四百石長、相至二百石，丞相調，

除中都官百石，大鴻臚調，郡國百石，二千石調。71 

如上文所言，原本六百石以上是由尚書遴選候補者，四百石～二百石是由丞

                                                                        
70 請參照紙屋正和，《漢時代における郡縣制の展開》（京都：朋友書店，2009），第 10

章〈兩漢時代における縣、道の長吏の任用形態とその變遷〉的註 46。 
71 紙屋氏認為聚珍本將「令」讀作「吏」並不妥當，若對照下文「長、相」，此處的「令」

應是「縣令」之意。參紙屋正和，《漢時代における郡縣制の展開》，頁 320。筆者同

意紙屋氏的分析，但若考慮整體官僚機構的選任模式，既然六百石以上的縣令是由尚

書選任，其他六百石以上的官員自然也是由尚書選任，如此就與聚珍本的說法相合。

因此，筆者暫時採用聚珍本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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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遴選，百石以下是大鴻臚（中央官）及守、相（郡國）遴選。72由於當時

的尚書具有皇帝直屬秘書的特性，原本應由皇帝親自任命的六百石以上官

員，便委由尚書遴選。同樣在平津館本《漢舊儀》云： 

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拜前後左右

將軍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贊，左右中郎將授印、綬。拜中二千石，

中郎將贊，御史中丞授印、綬。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贊，侍御

史授印、綬。 

上文顯示了具體的任官次序，其內容終止於六百石，可以推論六百石是朝廷

任官範圍的下限。現行《漢舊儀》是佚文史料，記載的完整性無法信賴，儘

管只能當作旁證，假使記載無誤的話，尚書選任官吏的範圍與朝廷任官的範

圍便為一致。在官吏選任的段落之後，緊接著的下一段是前文所見的「哀帝

時，長、相皆黑綬」云云，可知上面的「舊制」是指縣長、侯國相的黑綬定

制化以前的制度，正如《後漢書》卷 61〈左雄傳〉云： 

（左雄）上疏陳事曰：「……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

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 

左雄用文雅言詞表示，東漢是以黑綬作為朝廷任命對象的代稱，而當時縣

長、侯國相被包含在黑綬的範圍，已如上述。總之東漢時代──嚴格來說，

大概是除了哀帝時期一時斷絕之外，自綏和元年以來至東漢──的制度，包

含縣長、侯國相在內的上層集團，是由作為被皇帝信任的「成員」進行遴選。73

逆言之，察舉具有讓皇帝判斷官員是否值得信賴的機能。 

判斷上層集團的特徵，不只在於這些選拔與任命的程序。《漢書》卷 83

〈朱博傳〉云： 

既白駕辦，（朱）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

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

                                                                        
72 平中苓次認為，青綬二千石以上為親任官、墨綬六百石以上為敕任官、黃綬二百石以

上為奏任官、青綸百石為判任官。平中苓次，〈漢代の官吏の家族の復除と「軍賦」の

負擔〉，《立命館文學》，127（京都，1955）；後收入平中苓次，《中國古代の田制と稅

法——秦漢經濟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7），頁 337。 
73 但是這裡似乎沒有皇帝出席黑綬官吏的任官禮儀的意思。在筆者〈前漢末～後漢にお

ける地方官制と《周禮》〉一文中，認為黑綬應包含在親任官的範疇，而對平中苓次〈漢

代の官吏の家族の復除と「軍賦」の負擔〉的內容加以批判，現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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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

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 

這是成帝元延二年（西元前 11 年）之前發生的故事，亦即在綏和元年改革

實施前夕，西漢末刺史的監察範圍僅止於黑綬。不僅如此，由於「黃綬」可

作為過往「丞、尉」的替代詞，此時的刺史（當時還沒包括黑綬）很可能也

將縣長、侯國相作為監察對象。若是如此，綏和元年改革黑綬的範圍與刺史

監察對象的下限必將一致，制度與實態之間的矛盾遂得以解除。如此一來，

以刺史作為媒介，綏和元年以來的上層集團間接被納入皇帝的監視對象之

內，並持續受到合適性與否的查核。 

若僅限於這樣的說明，縣級長官似乎單方面受到君權的掣肘，但實際上

不能如此斷言。縣級長官有「有罪先請」的特權，又如左雄所言「今之墨綬，

猶古之諸侯」，也有比擬（經典所見的周代）諸侯般的自主性。儘管在此無

法詳述何謂「自主性」，然而從當時地方官府的長官被稱作「府君」，與稱作

「府卿」的屬吏之間締結了擬制君臣關係來看，74足以窺知「自主性」的意

義。當時「自主性」有各式各樣必須存在的理由，其中重要的理由是氣候變

遷造成生產規模的縮小傾向，導致西漢末期農業主義的增強、教化風氣的重

視，因而必須根據各地域實情進行統治。75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朝廷透過地

方長官上計的考課，對官員進行考核，76以求維持官員的勞動意願，並使官

員規劃合理的人員部署體系。地方長官受到上述諸因素的影響，為了提升治

績，必須活用在當地選拔出的屬吏，77也參與彈──在地域社會內為了達成

某個目的而建立的集團──的組織，78盡力掌控地域的實際情況。由於授予

                                                                        
74 關於「府君」可參照顧炎武《日知錄》卷 24「府君」條，「府卿」可參照勞榦，〈漢朝

的縣制〉，《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刊》，1（臺北，1954）；後收入勞榦，《勞榦學術論文集

甲編》上，頁 783-796。「擬制的君臣關係」可參照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

構造——專制國家とイデオロギー》第 8 章〈小結——中國古代專制國家論〉。 
75 阿部幸信，〈武帝期‧前漢末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再編と對匈奴關係〉。 
76 末次信行認為，宣帝時期以後「三歲考績」的實際狀態才較為明確。末次信行，〈漢代

の地方統治政策について——地方長吏の在職期間の考察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學》，

68（東京，1984），頁 19。 
77 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構造と官僚〉。增淵龍夫，〈漢代郡縣制の地域別

的考察〉，收入中國古代史研究會編，《中國古代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
後收入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新版，頁 537-566。 

78 飯尾秀幸，〈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個と共同性の展開〉，《歷史學研究》，729（東京，1999），
頁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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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級長官獨自裁量權，往往可能會導致縣脫離中央的統治，因此縣級長官一

律由上層集團派遣，並調節在任時間，徹底迴避本籍任用，以避免地方長官

與地域社會產生勾結。79結果縣的長官可能由於實際政績升遷至高層──這

個可能性是來自佩戴黑綬者的特權──，如果沒有升遷或免職，縣令長將被

迫一直在本籍地以外的任地遷轉任官，不被允許在地域社會向下紮根。由於

縣的長官與地域社會脫節，實際的統治可說是由丞、尉以下官員擔任，地域

社會勢力也伺機抬頭，這是後話。這樣的制度設計，至少充分防止了作為擬

制封建領主的府君自立的可能。 

如上文所述，漢朝將受到皇帝信任的官員部署於全國各地，製作出以受

到皇帝信任的官員統括天下的構造。對此再作整理的話，官僚機構以黑綬＝

大夫作為指標，劃分出上層與下層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一般官吏為了要進

入上層集團，必須透過身為上層集團的人主動招募加入，以致上層集團的成

員與地域社會分離，這些非地域性的「成員」受到皇帝信任，得以參與國家

的統治。總而言之，武帝時期一度消失的大臣、俗吏之別再告復活，大臣也

不再依賴地域性與功績，而是重新編組為純粹的「統治階級」。相關的體制

變革，都是藉由綏和元年的綬制改革所達成。在此之際，在官秩序列當中不

屬於「統治階級」的縣長、侯國相，在繼續維持原有官秩的同時，將其改為

黑綬＝大夫，可看作是戰國以來的「法」（＝官秩序列）與合於古制的「禮」

（＝綬制，並且支撐「公─卿─大夫─士」序列 80）的組合，其實這樣的說

明並不充足。綏和元年的綬制改革與「隱藏的官制改革」，是在漢朝原有的

制度當中參考「古制」的理念，以改變官僚機構整體的組成。與其探問制度

「如何創造」，更應追問制度「如何演變」，所以「隱藏的官制改革」最能凸

顯理想的「古制」與既存的「漢制」（面臨到現實的政治課題）之間存在的

                                                                        
79 末次信行指出，從漢初至武帝時期，視久任為理所當然，至宣帝時期以後，對久任與

否有特別的政治考量。很有意思的是，朝廷並非單純不再令地方官久任，而是考量地

域的實情，以及對特定地域、勢力的權力偏重，在強化監察的同時，也一併調整地方

長吏的任期。濱口重國則指出，在東漢建國時，對於縣級長官的本籍地任用迴避，已

有明確的規範。末次信行，〈漢代の地方統治政策について——地方長吏の在職期間の

考察を中心として〉。濱口重國，〈漢代に於ける地方官の任用と本籍地との關係〉，收

入濱口重國，《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頁 787-807。 
80 關於綬制與「公─卿─大夫─士」序列之間的關係，王啟原已進行闡釋（詳見前）。在

日本方面，則是平中苓次〈漢代の官吏の家族の復除と「軍賦」の負擔〉一文為先聲。

然而，不透過官制序列的媒介，直接指出兩者之間直接的關係，是以筆者〈前漢末～

後漢における地方官制と《周禮》〉為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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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關係。而且，綬制改革與「隱藏的官制改革」的確定時點，都早於西漢

末期規畫的任何改革。81不僅如此，東漢也確實繼承這些變動，使改革長期

維持下去。誠然，若從對日後各王朝的長期影響來看，不得不說綬制改革沒

有特別的意義，所以，若將西漢末的改革視作「『古典國制』的成立」立場 82

的話，輕視綬制改革與「隱藏的官制改革」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如果要

探討西漢末期的時代特性，更應該關注「隱藏的官制改革」。83 

在前述討論以後，雖然應該繼續分析綏和元年實施改革的理由，然而實

在沒有餘裕討論。84但是，關於繼承武帝時期伸張君權、在綏和元年確立的

新「統治階級」，與君權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前文沒有明確的探討，在

此稍作論述，作為本節的結尾。 

如上所述，綏和元年出現的「統治階級」，為了能順利運作，在確保必

要自立性的同時，也受到君權在各方面的制約。綏和元年綬制改革所引發的

國家機構重大變革，其表現是國家機構向擬制的封建制秩序 85變化。這個變

化在承認獲得公印的地方長官自主性的同時，將綬當作劃一的位階標識，毫

不遺漏地給予國家機構的全體成員，使得在官府內形成的自立秩序還原為他

律的國家位階秩序的互動性。86其直接背景，來自戰國以來的官僚制內具有

古典理想統治形態的封建制。由於「擬制的封建」必須伴隨著地方官府在日

常行政運作的自主性；而「統治階級」擁有自主性的代價，是受到他律的規
                                                                        
81 西漢末諸改革的確定年代，請參照渡邊信一郎，〈天下觀念と中國における古典的國制

の成立〉，頁 129 的列表。 
82 關於「古典的國制」概念，在吉田孝，《日本の誕生》（岩波新書，1997 年）第 8 章〈ヤ

マトの古典的國制の成立〉已有歸納。渡邊信一郎認為中國古典國制成立於西漢末到

東漢初之際，可參渡邊信一郎，〈天下觀念と中國における古典的國制の成立〉。 
83 實際上，渡邊信一郎只注意「沒有隱藏的官制改革」，與筆者的理解有所不同；雖然如

此，對於掌握當時制度改革背景的想法本身，筆者與渡邊信一郎之思考方式基本相同。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站在不同的立場，針對個別制度是否合於古制的觀點，對渡邊氏

進行批判——例如小嶋茂稔，《漢代國家統治の構造と展開——後漢國家論研究序說》

（東京：汲古書院，2009）第Ⅱ部第 4 章第 4 節「後漢の國制における州の位置」，提

出州制與古制不合的論點——，然而筆者不認為這樣的批判具有有效性。 
84 筆者〈武帝期‧前漢末における國家秩序の再編と對匈奴關係〉一文，已歸結了西漢

末年時代傾向的大框架，敬請參看。 
85 所謂「郡縣制度向封建制度的擬制」的概念，參板野長八，〈戰國秦漢における孝の二

重性〉，《史學研究》，100（廣島，1967）；後收入板野長八，《中國古代社會思想史の

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0），頁 285-320。 
86 關於上述「擬制的封建」的構造，請參阿部幸信，〈漢代官僚機構の構造——中國古代

帝國の政治的上部構造に關する試論〉，《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1（福岡，2003），
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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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此看來，西漢末「統治階級」的實態，與「擬制的封建」所投射的理

念之間，具有對應關係。而綏和元年的「隱藏的官制改革」，是唯一成功超

越禮制框架、對現實統治產生作用的改革。與此同時，「擬制的封建」是將

全體國家機構對應於封建制的多層次結構之中──可將皇帝也擁有天子璽

一事，視作「擬制的封建」的一環 87──不僅如此，由於這個理論將皇帝也

納入國家秩序的「位階」之中，不可避免的，也包含限制君權的性質。換言

之，皇帝控制「統治階級」建立的理念，也使君權「相對化」，讓君權受到

他律的規制。這意味著綏和元年的綬制改革，不是以皇帝為君臨「統治階級」

之上的獨裁者，而是使皇帝成為「統治階級」之內的最高權力者，這與漢初

皇帝是軍功受益階層當中最大的軍功者的觀念相同。西漢末「統治階級」的

上層集團也一律為皇帝信任的對象，彷彿像是漢初統治者與淮北集團間的人

際結合。可是，西漢末「統治階級」的影響範圍無法與漢初相提並論，區別

上下階層的理論，也從由流動性高的「功」次高下向流動性低的「公─卿─

大夫─士」序列變化。再加上皇帝擁有控制下層「統治階級」成員的制度性

手段，與此同時，「統治階級」本身則喪失了自主性。在這些方面，漢初秩

序與西漢末秩序有顯著的不同，清楚顯現西漢末「統治階級」的歷史特質。 

六、結語 

在漢朝初年，漢朝廷影響力限於直轄領域內，其中參與漢建國的淮北集

團，構成了「統治集團」。這個統治集團是以任俠的淮北地域心態為特徵，

相當依賴與統治者的人際結合，成為其獨特的勢力基礎。而他們尊崇無為的

風氣，對漢初的國家秩序、天下秩序產生緩慢的影響。然而隨著文帝的即位，

知悉北方的情勢且與東方的尖銳對立的代國官員，陸續進入漢朝廷，使得漢

朝廷加強了對匈奴政策、對諸侯王政策的重視，逐漸轉為尋求跨地域的價值

觀，出現將人為秩序導入國家機構之內的變化。 

自景帝至武帝時期，漢朝在掌握諸侯王國人事權的過程當中，發生了嚴

重的人才不足狀況，因而以對匈奴戰爭產生的軍功者及買爵者加以補充。如

                                                                        
87 天子三璽是皇帝作為「擬制的封建」的象徵，亦即「皇帝的公印」，筆者已有所論，見

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中國出土資料研究》，8（東京，2004），頁 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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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來，許多具有從匈奴處防衛了「一統」的跨地域「天下」的新「功」、

且不具有地域性的新分子，大量進入漢的國家機構內。漢朝支配領域的擴大

與國家官員結構的變化，阻礙了依存於特定出身或地域性的人們構成自主的

集團或階層，造成君權上升。可是在西漢末，漢朝試圖重組「天下」內部的

新秩序根基，其先聲是成帝綏和元年實施的綬制改革，因而在國家機構之內

產生新的「統治階級」。這個階級是由皇帝信任的官員所構成，為了增加人

數，只能由既有成員向下招募新成員。這個階級沒有特定的地域性，不再以

功勞的多寡決定參加資格，也沒有形成自主秩序的理論，而是參考古制的位

階序列，準此進行內部秩序的他律的再構成。與此同時，以古制為理想的統

治形態，則以封建制取代官僚制的理念作為因應。為了配合現實的政治課

題，並針對各地域的實情採取柔軟的對應方式，朝廷在承認地方長官自立性

的同時，將他律性規制的「擬制的封建」導入官秩序列之內，以控制「統治

階級」。東漢王朝繼承的「統治階級」樣貌，正是如此。 

如同以上考察所示，西漢「統治階級」的變化，是對應各自時代的特徵

而生，並非僅以強化君權為一貫目的，也不是從一開始就以建造儒學的體制

為目標。反過來說，若無視現實狀況的推移，而以高祖或武帝時代的情形，

解釋整個西漢王朝的時代特徵，則其危險性需要多加注意。可是，本文的主

旨僅限定於「統治階級」，至於西漢時代的另一個重要課題，亦即關於「為

何會產生『一統』」、「為何『一統』下的秩序會形成『擬制的封建』」，尚無

法充分進行探討。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日後將另行分析，現在僅作為將來研

究方向的確認，在此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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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Han dynasty, their military exploits allowed the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group Liu Bang (劉邦) to monopolize senior positions of the Han Court. In other 
words, Liu Bang's comrades-in-arms and trusted followers made up the governing class at 
that time. They placed an extremely high value on chivalrous spirit and personal 
connections, largely because most of them came from the Huaibei (淮北) district, which was 
famous for its respect of a broad-minded magnate. Accordingly, their domestic and 
diplomatic policies were also basically openhanded. 

Under the reign of Wendi (文帝) and Jingdi (景帝), there was a gradual increase in new 
staff who entertained misgivings about Zhuhouwang (諸侯王) in the east, and Xiongnu (匈
奴) to the north. 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cies of the previous governing class also changed 
little by little, in particular, thei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tarted to weaken. After that, in the 
reign of Wudi (武帝), the Court continuously confiscated most of the special rights of 
Zhuhouwang, so that the Han's territory expanded remarkably. In addition, the Court granted 
a position to people who had a fine war record in the war against Xiongnu. Eventually, the 
governing class was completely reconstructed by Wudi's Court, so that they had no longer 
maintained either thei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r their broad-mindedness. 

At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 the Court examined the prospect of establishing a 
new order suitable to the empire now occupying throughout China. Under the reign of 
Chengdi (成帝), the repercussions of this examination extended the structure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bureaucracy. As a result, the director class was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general clerk class,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director class was then the governing 
class. Members of the director class received various special rights, but they were not 
permitted to receive a position in their native pla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neral clerk 
class was basically occupied by magnates from the regional community. In sum, in the 
government system at that time, the governing class lacked any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led the general clerk class, which remain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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